
室內外運動場館
•開放範圍：

•登記為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-室內外運動場館，
如健身房、瑜珈館、網球場、羽球館、高爾夫球
場等

•場館提供餐飲服務依「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」規定
•暫停開放：

•游泳池、保齡球館、撞球場
•各場館附屬設施：淋浴間、三溫暖、蒸氣室、烤
箱等

•健身中心=健身休閒中心(提供指壓、三溫暖等場
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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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外運動場館-基本防疫措施

•進行人流管制，場域內容留人數以最適乘載
量25%為限

•量測體溫(額溫<37.5℃；耳溫<38℃)
•手部消毒、實聯制、全程佩戴口罩
•保持社交距離（室內1.5公尺、室外1公尺）
•場館環境器材設施，至少每2小時清消1次
•避免肢體碰觸
•禁止團體競賽(如三對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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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外運動場館-器具器材使用說明

•屬於個人自備之器具、器材：如球拍、手套、腰帶、
護具、瑜珈墊等，不得互相借用

•室內、外場館如提供器具、器材、設備（如機械式
健身器材）及個人裝備：個人使用期間，未完成清
消前，不得混用（不同人員間交叉使用）

•如屬肢體直接接觸之運動球具，如籃球、足球，只
限個人自行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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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外運動場館-團體、1對1教學課程

•教練授課前提供抗原快篩陰性紀錄，每7天快篩1次
•上課期間教練及學員應全程佩戴口罩
•教練應以示範指導取代碰觸
•不得從事運動按摩或接觸性輔導伸展等近距離課程
•教室應依2公尺距離劃設安全距離標線，學員依位置上課
•不得進行密閉教室使用加溫加熱等設備，促進排汗之課
程

•適度縮減堂數及人數，每堂課程間隔最少1小時，空堂期
間充分清潔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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